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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 92 ⎯⎯  律政司  
分目 234 ⎯⎯  訴訟費用的追加撥款  

 
 

  律政司擬要求財務委員會批准總目 92 ⎯⎯  律政司分目

234 ⎯⎯ 訴訟費用的追加撥款。2011-2012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有

關該分目的摘要載於附錄 I。  
 
2.  在審核 2003-2004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時，李柱銘議員曾

詢問律政司會否檢討不能達致定罪或上訴得直的案件，以確保

提出檢控或上訴的決定是正確的。律政司的答覆載於附錄 II。  
 
3.  湯家驊議員於 2011年 11月 16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就 "政府

參與的訴訟案件 "提出口頭質詢。律政司司長的答覆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1月 22日  



總目 9 2 －律政司  
 

 

 
分目  

(編號 )  

 2 0 0 9 - 1 0
實際開支

2 0 1 0 - 1 1
核准預算

2 0 1 0 - 1 1
修訂預算

2 0 1 1 - 1 2
預算  

  ——————— ——————— ——————— ———————  

$ ’ 0 0 0 $ ’ 0 0 0 $ ’ 0 0 0 $ ’ 0 0 0 $ ’ 0 0 0

經營帳目   
  經常開支   

0 0 0  運作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7 8 , 8 7 1 9 1 9 , 6 7 6 8 9 6 , 9 9 6 9 5 2 , 7 8 2  

0 0 3  可收回的薪金及津貼  
(一般 ) . . . . . . . . . . . . . . . . . . 2 , 0 0 0  

 減去發還款項 . . . . . . . 貸記  2 , 0 0 0 — — — —  

2 3 4  訴訟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6 , 3 6 1 8 8 , 7 9 6 8 8 , 7 9 6 8 9 , 4 4 9  
  ——————— ——————— ——————— ———————  

 經常開支總額 . . . . . . . . . . . . . 9 8 5 , 2 3 2 1 , 0 0 8 , 4 7 2 9 8 5 , 7 9 2 1 , 0 4 2 , 2 3 1  
  ——————— ——————— ——————— ———————  
  非經常開支   

7 0 0  一般非經常開支 . . . . . . . . . . . . . . . . . 3 3 8 1 , 4 1 0 4 7 1 9 6 0  
  ——————— ——————— ——————— ———————  

 非經常開支總額 . . . . . . . . . . 3 3 8 1 , 4 1 0 4 7 1 9 6 0  
  ——————— ——————— ——————— ———————  

 經營帳目總額 . . . . . . . . . . . . . 9 8 5 , 5 7 0 1 , 0 0 9 , 8 8 2 9 8 6 , 2 6 3 1 , 0 4 3 , 1 9 1  

  

  
  ——————— ——————— ——————— ———————  

 開支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9 8 5 , 5 7 0 1 , 0 0 9 , 8 8 2 9 8 6 , 2 6 3 1 , 0 4 3 , 1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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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二ＯＯ三至Ｏ四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SJ004

問題編號

口頭

管制人員的補充答覆

總目： 92 律政司 分目：

綱領： (1)刑事檢控  (2)民事法律

管制人員： 律政司政務專員

問題：

律政司有否審慎檢討不能達致定罪或上訴得直的案件，以確保提出檢控或上訴的決

定是正確的？

提問人： 李柱銘議員

答覆：

檢控案件的決定，是根據《檢控政策及常規》內的詳細準則作出的。 新的《檢控

政策及常規》於 2002 年 10 月印行。我們的律師對這些準則十分熟悉。律政司決定
提出檢控，是以作出決定時可得的證據為根據。

律政司資歷較淺的檢控人員對檢控提供的意見，不論是建議會提出檢控或不應提出

檢控，都會由資歷較深及經驗豐富的檢控人員審核和加簽。換言之，我們會盡力確

保根據既定準則提出的檢控決定是正確的。

檢控人員工作的目標並非不惜一切代價令被告人定罪。檢控人員，不論是政府律

師、法庭檢控主任或外判律師，均須公正堅定地就案件作出檢控，而定罪與否 終

會由法院決定。

檢控未能達致定罪可能有許多原因，例如：重要證人缺席、證人並非根據他／她的

證人陳述書提供證據，或者證人提供不可信的證據或辯方傳召的證人或提出的其他

證據令控方證人的可信性存疑。

每名檢控人員均須就每宗案件擬備案件報告，不論有關案件結果為何。這些報告由

檢控人員的主管審議；而外判律師擬備的報告則由律政司的資深檢控人員審議。如

果案件的結果是罪名不成立，則有關理由會於報告中反映。如果有出錯，上司會與

有關檢控人員討論，確保類似錯誤不會再犯。如果無罪的裁定是由於法官或裁判官

犯錯所致，這亦會於案件報告中反映，讓資深檢控人員注意到須考慮就裁判官的決

定申請覆核［《裁判官條例》第 104 條］或提出案件呈述的申請。

就民事上訴而言，每宗案件均會由律政司的資深人員審慎研究。若認為需要和適

合，我們在提出上訴前亦會徵詢和研究外間資深大律師的意見。

律政司司長分別與刑事檢控科刑事檢控專員及民事法律科民事法律專員舉行定期

會議時，亦會就有關案件進行評估。

簽署︰

姓名： 譚贛蘭

職銜： 律政司政務專員

日期： 31.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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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三題：政府參與的訴訟案件 
＊＊＊＊＊＊＊＊＊＊＊＊＊＊＊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湯家驊議員的提問和律
政司司長黃仁龍資深大律師的答覆： 
 
問題： 
 
  近日有報道指出，香港特區政府在多宗令人觸目的刑事及司法覆核案
件中失利，導致政府須支付不少法律費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十年，每年政府曾參與的訴訟案件（包括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
的刑事及司法覆核案件，裁判法院案件除外）的種類、結果及成敗比率分
別為何； 
 
（二）過去十年，每年政府就第（一）項的案件共花費多少公帑，當中用
以支付勝方的律師費的金額為何，並詳細以表列出該等數字；及 
 
（三）當局有否分析上述數據，藉以檢討及研究特區得到的法律意見的質
素有否需要提升，以及政策立場是否與法律有所偏誤；若有分析，結果為
何；若沒有分析，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檢控及訴訟案件與訟各方的法律支出如何分配，有既定原則。就檢
控方面而言，一般的規則是被告若被判無罪，便有權獲控方賠償訟費；如
屬上訴案件，亦有權獲賠償上訴的訟費。反之，被告若被定罪或上訴遭駁
回，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控方不會要求被告支付訟費。這是由於在刑事
案件中，被告享有憲法賦予的無罪推定權利，而控方須負舉證責任。儘管
大多數的檢控結果是被告罪名成立，但仍有一些案件檢控失敗，政府因而
須負擔被告的訟費。 
 
  民事案件（包括司法覆核案件）方面，政府既可是原告，也可是被
告。訟費的一般規則是，勝訴一方有權向敗訴一方追討訟費，但在特殊情
況下，法庭可酌情命令每一方各自負擔其訟費，或勝訴一方只能向敗訴一
方追討部分訟費。 
 
  政府被判須支付訴訟費用而所產生的開支，視乎多個因素而定，例如
審訊和上訴結果、案件的理據、法庭作出的命令，以及相關訟費談判的進
度和結果等。因此，支付款額每年均有差異。 
 
  就湯家驊議員提問的三部分，我的回應如下： 
 
（一）根據現有資料，就過去十年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區域法院及各審
裁處（如適用）曾審理的、政府有參與的刑事案件、司法覆核及民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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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按法院等級分類的按年數目及結果，載於附件Ａ。 
 
  有關數字顯示，就刑事案件而言，區域法院和原訟法庭於過去十年的
定罪率維持相對穩定水平，若不包括認罪案件，約為７０％的水平（包括
認罪案件的定罪率則為９０％左右），並有上升趨勢。由被告人提出的上
訴（包括就判刑的上訴），在上訴法庭有約７０％遭駁回；至於終審法
院，由被告人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約８５％遭駁回，而實質上訴的成功率
則每年均有所不同。 
 
  司法覆核方面，近年案件有約８０％的結果是有利於政府。至於司法
覆核以外的民事案件，屬有利的結果的比率於終審法院約為７９％，上訴
法庭約為８０％，而原訟法庭約為７９％。至於區域法院和各審裁處，則
有關比率分別約為８２％及９０％。 
 
（二）當局處理檢控及訴訟案件的開支主要包括處理有關案件的司內的員
工開支、就涉及外判私人執業律師處理的案件，代表政府一方的外判律師
的費用，及支付訟費的開支（如適用）。 
 
  我們沒有備存司內員工處理該等案件的開支數據，但當我們就個別案
件獲法庭判給訟費時，律政司會把所涉及的員工開支，及外間法律服務的
費用（如適用），計入我們申索的訟費。 
 
  至於就法庭案件的訟費及外間法律服務的開支資料，是按財政年度計
算。就支付訟費的個案，我們只備存包括各級法院審理的案件的個案及開
支的按年整體數目，現載於附件Ｂ。 
 
  而就外判的按年整體開支（包括就檢控及訴訟案件代表政府出庭及一
般提供其他法律意見的服務的開支），則載於附件Ｃ；附件Ｃ的數字不包
括裁判法院的案件。 
 
  有關數字顯示，外判的費用近年相對大致穩定，而支付訟費的開支則
每年均有差異。按年數字的波動有多個原因。政府須否支付訟費，很大程
度上亦視乎案件所持的理據及法庭的裁決，而須支付的訟費款額，則視乎
個別案件而定。一般而言，由於複雜案件所需的法律代表水平較高，而審
訊時間亦較長，法律費用亦相應較高。 
 
（三）香港一直奉行的檢控政策是必須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才會提出檢
控。雖然如此，當法庭程序開始後，有關結果將由法庭決定，而表面證據
上有高勝算的案件最終可能因種種原因，發現理據並非如此強力：例如證
據被判定為不能接納；證人可能無法出庭或所作證供與其口供紙所說的不
符；出庭作供人士的可信性經雙方盤問後可能有所減低。事實上，由於我
們仍維持普通法的安排，控方不會在審訊前會見證人（專家證人除外），
因此我們必須就證人的可靠性承受一定的風險。此外，由於被告享有緘默
權，而且在審訊前通常沒有責任向控方披露其論據，可能在審訊時提出一
些控方未能預知的證據或辯護理由。 
 
  對於政府作為原告的民事案件，律政司考慮過許多因素後，包括委託
部門的指示、法律原則、案件影響、訴訟費用等，會就案件的理據及應否
展開法律程序提供意見。對於政府作為被告的民事案件，律政司會評估就
案件提出抗辯的勝訴機會，並會按情況提出抗辯或商議和解。此外，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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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涉及重要的法律觀點或重要的法律原則，政府必須堅持就重要的法律
觀點要求法庭澄清。再者，有些案件所涉及的事宜及法律觀點非常複雜，
不同的律師（甚至法官）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有責
任將相關的證據及理據提交法院，讓重要的原則或觀點通過司法程序，作
出判決。在處理有關案件時，律政司定會做好把關的工作，堅守原則，依
法行事。 
 
  事實上，政府就有關案件的定罪率／勝訴率，或政府處理案件的開
支，不應被視為處理那些案件的表現指標或反映我們處理有關案件的水
準。無論如何，各附件中的資料顯示，有關數字歷年來相當穩定，並未有
特別方面的大變化。不過，律政司當然會繼續謹慎地處理檢控及訴訟案
件，同時小心監察有關案件的結果及有關的開支。這可就日後的案件處理
及準備，提供有用的參考。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４時２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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